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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化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設置辦法 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     
 

109.04.08 第 1767 次行政會議通過 
112.10.04 第 180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二條  本辦公室置主任一人，由

校長指定一人兼任之，綜理本

辦公室業務；置執行長一人，由

主任聘請專任助理教授(含)以

上教師兼任之，協助主任綜理

本辦公室業務。 

第二條  本辦公室置主任一人，由

校長指定一人兼任之，綜理本辦

公室業務；置執行長一人，由主

任聘請專任助理教授(含)以上教

師兼任之，協助主任綜理本辦公

室業務，並下設執行組及策略

組，由主任邀請學校相關行政暨

學術單位參與之。 

辦公室不下設分組

業務，予以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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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化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設置辦法 修正後全文 

(業管單位:永續發展暨校務研究中心) 
      

109.04.08 第 1767 次行政會議通過 
112.10.04 第 180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一條  中國文化大學為落實推動大學社會責任、地方創生及社區永續發展以回饋社會

，設置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(以下簡稱本辦公室)。  

第二條  本辦公室置主任一人，由校長指定一人兼任之，綜理本辦公室業務；置執行長一

人，由主任聘請專任助理教授(含)以上教師兼任之，協助主任綜理本辦公室業務

。  

第三條  本辦公室應參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之政策、資訊及各校配合項目，

考量本校學院屬性及教師專長，整合校內各單位資源，統籌規劃推動目標、執

行策略及具體方案，以落實及優化本校社會責任之實踐，協助地方創生及社區

永續發展，並專責主導以下任務：  

一、 各項社會責任議題探索與場域研究，提供校內各單位制定發展目標與策

略。  

二、 規劃設計、辦理大學社會責任專案之實踐。  

三、 統整校內各單位資源及行政機制，具體建立相關獎勵措施，以擴大本校

教職員生參與社會責任實踐之廣度與深度。  

四、 督導各執行方案課程、專案、活動之推動狀況，並提供相關諮詢服務。  

五、 辦理社會實踐力培育基地團隊，組織學習之各項活動。  

六、 分析、檢討年度執行策略及成效，並進行修正。  

七、 建置網路資訊平臺並推廣執行成效。  

第四條  本辦公室定期召開會議，檢視各項工作進度與執行成果。  

第五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